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甬高新经〔2019〕73 号 

 

关于印发农业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及继续实施 
相关涉农政策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直属企事业单位，各街道办事处： 

《宁波国家高新区（新材料科技城）农业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及

继续实施相关涉农政策》已经管委会 2019 年第 10 次主任办公会

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宁波国家高新区财政局    宁波国家高新区经济发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31 日 

 宁波国家高新区经济发展局 

宁波国家高新区财政局 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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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国家高新区（新材料科技城）农业产业 
发展扶持政策 

 
为加快现代农业发展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促进农

业增效、农民增收和农村增绿，根据中央、省、市农业农村工作

会议及农业发展政策的精神，结合我区农业产业实际，制订本政

策。   

一、指导思想 

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”的发展

理念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大力促进农业的“高端、高

质、高新”发展，构建农业增效、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，制

定适应高新区（新材料科技城）发展的新型农业产业政策。 

二．内容及标准 

（一）扶持粮食基地常年化种植工作，促进粮食生产。重点

支持“水稻+紫云英”种植模式，对验收合格的 50 亩及以上模式

种粮大户给予 3万元补助。积极扶持早稻规模种植，单户连片实

种面积在 50 亩及以上的，给予每亩 100 元补助；单户连片实种

面积在 200 亩及以上的，给予每亩 150 元补助。                   

(二)大力扶持绿色过冬，实施地力生态修复。贵驷辖区内土

地油菜连片播种面积在 50 亩及以上的种植大户、家庭农场和专

业合作社，通过验收，按油菜实际种植面积给予每亩 600 元的补



 

— 3 — 

助。 

(三)完善农田基础设施，营造农业生产良好环境。基地内农

田水利、交通路网、环境改造等设施建设给予投入额 50%的补助，

最高补助金额为 50 万元。 

   （四）改进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方式，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。

农业种植基地利用光、热、放射能、声波等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物

理防治，包括灭虫灯诱杀、高温灭菌等，给予项目当年投入 70%

的补助。 

（五）积极推进新技术、新品种、新工艺，提升农业生产水

平。精品农业项目通过技术进步、品种改良、工艺优化促进产业

发展的，经市级相关部门鉴定认可，按照单个项目投资总额 50%

区级给予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奖励。被认定为省级现代农

业科技示范基地的，给予 5万元的奖励。 

(六)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及无害化处理。经营业主购

置秸秆打捆机、秸秆粉碎机等秸秆处理设施设备，给予当年新购

置投入额 70%的补助。                 

   （七）强化品牌建设，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，鼓励

参加各类展示展销和推介会。对获得省级及以上知名商标、名牌

产品的农业企业（产品）给予一次性 4万元奖励；获得市级知名

商标、名牌产品的农业企业（产品）给予一次性 2 万元奖励。鼓

励食用农产品注册商标，对注册成功的每件奖励 0.3 万元。区内

生产主体新通过无公害产品认证的给予 2 万元奖励，新通过绿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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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认证的给予 4 万元奖励，新通过有机产品认证的给予 5 万元

奖励。当年参加农业部门组织的市内外农产品展销（展览）、推

介会，普通展位按市内 0.5 万元、市外每家 1万元的标准给予补

助，对出口创汇的企业参加境外国际展会的给予 3 万元参展补

助，对在国家、省、市组织的农业展会上获奖的经营主体分别给

予 3 万、2 万、1万的奖励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(八)落实政策保险，完善生产保障。水稻（早稻、晚稻）、

小麦、油菜、其他种养殖、农机、休闲农业保险按照宁波市政策

性农业保险相关政策执行。全区水稻种植户统一投保农业雇主责

任险，保费 4元/亩，由区财政全额补助。 

    （九）推进农旅深度融合，促进美丽都市休闲农业发展。利

用“旅游+”、“生态+”等模式，推进美丽农业、林业与旅游、教

育、文化、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，提升生产基地和农产品附加值，

特色明显，成效显著的，获得市级农业部门奖励的，区级按 1:1

配套补助。新认定为市级多彩农业美丽田园示范基地的给予 10

万元奖励。 

(十)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。高校毕业生在辖区内农业生产

领域就业的，按照市有关规定给予奖补，高校毕业生在辖区内农

业生产领域创业的，区级按照市有关规定给予 1:1 配套补助。 

（十一）推进“互联网＋”现代农业行动。促进新型农业经

营主体、加工流通企业与电商企业全面对接融合，推动线上线下

互动发展，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、农业企业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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搭建新型平台、利用第三方平台营销的，对线上本区农产品年销

售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，按线上销售额 1%予以奖补，最高奖补额

不超过 10 万元。积极支持引导经营业主广泛开展农超对接，当

年新开设农产品直销店的，面积在 30 平方米以上的，一次性给

予 2 万元补贴， 

三、附则 

（一）国家、省、市出台的农业政策，参照执行。对于落后

淘汰产业和市级粮食功能区内非粮产业项目，不予扶持；对生产

经营中涉及重大安全生产事故、群访或恶性信访事件、违法被追

究刑事责任、列入农产品质量安全“黑名单”、违法生产经营行

为被市级及以上媒体曝光、未经审批报备新增违章搭建农业设施

用房、农业设施用房改变用途的经营主体实现一票否决，取消当

年度补助；对农田环境脏乱差、农药废弃物回收考核分数低的，

补助资金将酌情核减。 

（二）本政策享受范围为贵驷街道（镇骆路以北）辖区内的

农业产业化项目，实施时间为 3 年（2019-2021 年）。同一项目

按从高不重复原则补助，其中建设项目须提交竣工审计报告。 

（三）本政策由区经发局负责解释，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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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实施的 9 项涉农政策 
 

1.《关于印发 2018 年度镇海区农业机械化扶持政策实施办

法的通知》 

2.《关于印发镇海区农业小额贷款财政贴息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的通知》 

3.《镇海区畜牧业整治提升工作三年（2014-2016 年）行动

计划的通知》 

4.《镇海区关于病死动物集中无害化处理实施意见》 

5.《关于印发镇海区农村污水生态化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 

6.《关于切实加强全区村邮站运行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

7.《关于印发镇海区农村集体“三资”代理服务中心农村代

理会计考核办法的通知》 

8.《关于开展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》 

9.《关于印发 2015 年镇海区农机作业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》 

10.以上政策期限为 3 年（2019-2021 年），适用范围为整个

贵驷街道辖区。 

 

 

 
 


